
臺北市街道犬貓遺體處理作業流程

1999接獲民眾通報街道犬貓遺
體清運，依犬貓狀態分案處理

晶片狀況

動物之家

有晶片或有足以
辨識飼主之物件

1999通知環保局勤務中心

環保局勤務中心（日間：12區清潔隊、
夜間：直屬隊）

民眾通報發現
街道上犬貓已
死亡

犬貓未死亡
1999通知動保處

勤務中心

動保處

將有主犬貓遺體攜回
並造冊列管

動物之家

無晶片或無足以
辨識飼主之物件

清潔隊將接獲通報後處理之犬貓裝箱
送往內湖焚化廠冰存，次一工作日由
動保處前往進行犬貓身分確認（如掃
描晶片），並填寫「臺北市政府接獲
民眾通報街道犬貓遺體點收紀錄單」

清潔隊、動保處

環保局內湖垃圾焚化
廠冰存

清潔隊

委託犬貓遺體專業焚化
機構處理

動保處、環保局

已達3要件*確認犬貓已死亡

未達3要件*
無法確認是
否死亡

現場犬貓狀況

清潔隊

將犬貓裝箱送至各
區清潔分隊部，並
通知動保處勤務中
心(救援專線
02-87913064~5)

清潔隊

動物救援隊至各
區清潔分隊部判
斷犬貓生命狀態

動保處

確認犬貓
已死亡

由動保處行後續安
置

動保處

犬貓 尚存活

*判斷犬貓死亡3要件:
1.光照犬貓瞳孔無收縮反應，仍呈現瞳孔放大狀態
2.動物胸腹無呼吸起伏（3分鐘）
3.動物身體呈現屍冷或屍僵

犬貓受傷
且明顯尚
存活

將犬貓移置安全
地方，如犬貓會咬
人，則不須移置，
並通知動保處勤務
中心(救援專線02-
87913064~5) ， 俟
動保處動物救援隊
到達現場後，才可
離開。

清潔隊

受傷且尚存活犬貓
由動保處行後續安
置

動保處

108.2.21


